
关于注销西藏苏通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公告

根据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

书》〔（2024）藏 0103 执恢 424 号〕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“第六款”、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

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408号）第六条等相关规定，经研

究决定，对西藏苏通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危险废物经

营许可证（编号：LS5401004）依法予以注销，现予以公告。

具体注销相关信息详见附件。

特此公告。

2025 年 12 月 16 日

拉萨市生态环境局



附件：

注销单位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基本信息

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编号 经营方式 经营废物类别
核准收集利用处置贮存

能力（吨/年）
发证日期 发证机关 经营设施地址

1
西藏苏通物资回收

有限责任公司
LS5401004 收集

废矿物油（HW08）收

集
1800 2023年 9月 4日拉萨市生态环境局

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古荣乡天赐

源健康产业园


